
证券代码：

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

2010-032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7

月

21

日收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因担任公司

2009

年度

A

股首次公开发行项目的

保荐代表人丛龙辉先生离职，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中信证券决定委派保荐代表人骆中

兴先生接替丛龙辉先生担任公司

2009

年度

A

股首次公开发行项目的保荐代表人。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 公司

2009

年度

A

股首次公开发行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为樊丽莉女士和骆

中兴先生，持续督导期截止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附：骆中兴先生简历

骆中兴，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金融学硕士，

2003

年

7

月至

2006

年

10

月任职于光大证券

投资银行部，

2006

年

11

月至今任职于中信证券企业发展融资部，

7

年投资银行从业经历，先后参与和负

责了精工钢构非公开发行项目，歌尔声学、神州泰岳、理工监测等首次公开发行项目，新松机器人、万泰

生物、振东制药、恒泰艾普、娱音科技、净雅餐饮等改制、重组及辅导项目，中科三环、北京旅游、轻纺城等

股权分置改革项目。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7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３

证券简称：中航精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０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７０２

万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一、公司

２００７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３

日，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１

—

１２

日，公司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

Ａ

股的相关议案。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１４８

号文核准，公司向中国航空救生研究所等

７

家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

，

１４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发行价格

１５．００

元

／

股，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６

，

３２２．３１

万元。

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有关规定

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１

，

１４０

万股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份的

７

家特定投资者中，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救生研究所承诺其所认购的

３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自本次发行股份登记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股份限售期为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 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该部分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上市流通。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公

司总股本由

７

，

１４０

万股增加到

１０

，

７１０

万股， 其中定向增发限售股份由

１

，

１４０

万股增加到

１

，

７１０

万股，这

部分股票除控股股东持有的

４５０

万股履行限售承诺外，其他

１

，

２６０

万股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上市流通。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红股并派发现金红

利

０．５

元，公司总股本由

１０

，

７１０

万股增加到

１２

，

８５２

万股，控股股东持有的定向增发股份由

４５０

万股增加

到

５４０

万股，并继续履行限售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

元，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公司总股本由

１２

，

８５２

万股增加到

１６

，

７０７．６

万股，控股股东持有

的定向增发股份由

５４０

万股增加到

７０２

万股，限售期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结束。

三、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７０２

万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数
量

（

股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

％

）

本次上市数
量

（

股
）

剩余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数量

（

股
）

１

中国航空救生研究所
４９

，

８１３

，

９２０ ２９．８１ ７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４２

，

７９３

，

９２０

合 计
４９

，

８１３

，

９２０ ２９．８１ ７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４２

，

７９３

，

９２０

四、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０

，

２２９

，

１０１ ３０．０６ ４３

，

２０９

，

１０１ ２５．８６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４９

，

８１３

，

９２０ ２９．８１ ４２

，

７９３

，

９２０ ２５．６１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４１５

，

１８１ ０．２５ ４１５

，

１８１ ０．２５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１５

，

１８１ ０．２５ ４１５

，

１８１ ０．２５

基金
、

产品及其他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６

，

８４６

，

８９９ ６９．９４ １２３

，

８６６

，

８９９ ７４．１４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６

，

８５７

，

２６８ ６９．９４ １２３

，

８６６

，

８９９ ７４．１４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６７

，

０７６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７

，

０７６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600984

证券简称：

*ST

建机 公告编号：

2010-032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

复》（国资产权

[2010]545

号），同意将陕西建设机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公司

3531.2883

万股股份无偿

划转给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984

股票简称：

*ST

建机 编号：

2010-033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0

年半年度业绩为亏损，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0

年半年度报告

为准。

3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净利润：

2,072,014.74

元

2

、每股收益：

0.01

元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0

年半年度公司发生亏损的原因是：

1

、近几年在主业构成中占比重较大的钢结构产品在本报告期基本没有承揽新合同，收入较去年同期

大幅下降，导致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40%

左右。

2

、公司由原来的

OEM

销售模式改为自主经营的销售模式，使得销售费用增幅较大，本报告期销售费

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40%

左右，同时由于物价上涨，工资费用增加，导致本报告期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7%

左右。

3

、本报告期重新计算减值准备并计提，共计约

1000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2010

年半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10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３

证券简称：万家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８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５

），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

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和《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由于本公司工作上的失误，上述临时股东大会应为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公司在此作出更

正， 更正后的股东大会通知见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９

）。

对于此次失误，本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７－２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３

证券简称：万家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９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不需其他部门批准或履行其他程序。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开始。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顺峰山工业区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公司董事会认为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合法、完备。

２．

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为：

（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上述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１／２

以上通过。独立董事候选人须

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方能提交本次股东大会选举。

３．

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的主要内容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网上披露，公告名称分别为“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３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０－０２４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个人股东持本人

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下午

５

：

００

前）。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法律部。

４．

被委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的文件：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被委托人身份证、委

托人的股东帐户卡、委托人的身份证。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公司证券法律部

邮编：

５２８３３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７－２２３２１２１８

、

２２３２１２３２

，传真：

０７５７－２２３２１２３７

联系人：刘永霖、张楚珊

２

、会议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盖章

／

签名）：

委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被委托人姓名（盖章

／

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见下表

委托日期：

委托权限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李智
李伟荣
郭小平
邓小军
安超
金勇
黄志雄
牟小容
赖国华
蓝永强
胡春辉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张洁茜
樊均辉
刘革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600568

编号：

2010-019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事项：对控股子公司

----

阳江市浩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阳江公司

"

）注册资本由

原来

100

万元增资到

8100

万元。

●

投资金额和比例：本次增资

8000

万元，由阳江公司各股东按比例分别出资，增资完成后各股东持

股比例不变。 本公司出资

4131

万元，仍占阳江公司注册资本

51％

。

●

本次投资未构成关联交易。

一、投资概述

阳江市浩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原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房地

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因阳江公司项目开发需要，阳江公司各股东拟对其进行增资，即阳江公司的注册

资本由现有的

100

万元人民币增加到

8100

万元人民币；增资方式：由阳江公司各股东按比例分别出资，增

资完成后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本公司出资

4131

万元人民币，仍占阳江公司注册资本

51％

。本次增资完成

后，阳江公司注册资本为

8100

万元人民币，仍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10

年

3

月

31

日， 阳江公司总资产为

34,875.07

万元， 负债总额为

34,783.29

万元， 净资产为

91.78

万元。 营业总收入

0

元，净利润

-8.38

万元（主要为项目正在开发，未达到结算条件）。

二、投资主体介绍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6

月

27

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叶继革；公司住所：湖北省潜江市

章华南路特

1

号；公司注册资本：

16,646.66

万元；公司注册号：

420000000013743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

发、物业管理；实业投资、基础建设投资、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控股（上述经营范围涉及审批或许可经

营的凭审批件和许可证经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保健饮料进出口业务。

阳江市浩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8

月

28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胡联兵；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注册地址：阳江市新江北路

866

号锦上居

101

商铺；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三、审议情况

2010

年

4

月

10

日，公司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投资计划的议

案》；公告编号

2010-004

。

2010

年

5

月

10

日，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投资计划的议案》；公告编

号

2010-011

。

本次对控股子公司阳江公司增资，在公司

2010

年度投资计划总额额度内。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阳江公司增资，有利于该公司的经营，促进项目的开发，对公司目前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０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无新增、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１４

：

０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７

月

２２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召开地点：公司二楼多功能会议厅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５

、召集人：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长詹纯新先生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

１

，

２７９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１

，

１５９

，

１８７

，

３９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８．８１０５ ％

。

其中：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１９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９７５

，

７８７

，

３２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４９．５０５８％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１

，

２６０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１８３

，

４００

，

０６６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９．３０４７％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一、《关于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的议案》

根据当前国内外金融环境及国际资本市场的情况，为了增强企业竞争力，加速推进公司国际化进程，

公司拟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

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８

，

３３２

，

０７４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６２％

；

１７０

，

３４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４７％

；

６８４

，

９８１

票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１％

。

议案二、《关于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资格和发行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

并上市的特别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企业申请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公司认为，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国内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条件。 根据香港联交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以及香港法律对在中国境内注册

成立的发行人在香港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将在符合香港法律和 《香港上市规

则》的要求和条件下进行。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７

，

９８７

，

９９４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９６５％

；

２７０

，

０５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３３％

；

９２９

，

３５１

票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０２％

。

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向境外专业机构、 企业和自然人及其他投资者募集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的境外上市外资股（以下简称“

Ｈ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７

，

９８７

，

９９４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９６５％

；

２７０

，

０５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３３％

；

９２９

，

３５１

票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０２％

。

３

、发行时间

公司将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发行上市的决议有效期内， 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发行窗口完成本次发

行上市，具体发行时间将根据国际资本市场状况和境内、外监管部门审批进展情况，并由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决定。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８

，

２９２

，

９３５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２８％

；

２７０

，

０５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３３％

；

６２４

，

４１０

票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３９％

。

４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方式可包括：

（

１

）国际配售，包括但不限于（

ａ

）根据美国

１９３３

年证券法及其修正案项下

Ｓ

条例，在美国境外向专业

投资者和机构投资人配售

Ｈ

股，（

ｂ

）根据美国

１９３３

年证券法及其修正案项下

１４４Ａ

规则，在美国境内向合

格机构投资者发行

Ｈ

股，和（

ｃ

）于日本非上市公开发行（

ＰＯＷＬ

）；及

（

２

）香港公开发售，即在香港向公众人士发行

Ｈ

股。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８

，

２９２

，

９３５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２８％

；

２７０

，

０５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３３％

；

６２４

，

４１０

票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３９％

。

５

、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

Ｈ

股股数不超过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

， 并授予联席簿记管理人不超过本次发行的

Ｈ

股股数

１５％

的超额配售权，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数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法律规定、监管机构批准

和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８

，

２９２

，

９３５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２８％

；

２７０

，

０５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３３％

；

６２４

，

４１０

票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３９％

。

６

、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价格将在充分考虑公司现有股东利益的情况下，根据国际惯例，通过股份申请及订单需求和

簿记建档，依据发行时国内外资本市场情况，参照可比公司在国内外市场的估值水平进行定价。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８

，

２９２

，

９３５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２８％

；

２７０

，

０５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３３％

；

６２４

，

４１０

票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３９％

。

７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境外专业机构、企业和自然人及其他投资者。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８

，

２９２

，

９３５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２８％

；

２７０

，

０５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３３％

；

６２４

，

４１０

票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３９％

。

８

、发售原则

香港公开发售部分将根据接获认购者的有效申请数目而决定配发给认购者的股份数目。 根据认购者

在香港公开发售部分有效申请的股份数目，配发基准可能有所不同，但仍会严格按照比例进行分摊。 在适

当的情况下，配发股份也可通过抽签方式进行，即部分认购者可能会获配发比其他申请认购相同股份数目

的认购者较多的股份，而未获抽中的认购者可能不会获配发任何股份，公开发售部分的比例将按照《香港

上市规则》规定的超额认购倍数设定“回拨”机制。 公司也可以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和发售时的具体规模向

香港联交所申请“回拨”机制的豁免。

国际配售部分占本次发行的比例将根据香港公开发售部分比例来决定。 国际配售部分的配售对象和

配售额度将根据累计订单，充分考虑各种因素来决定，包括但不限于：总体超额认购倍数、投资者的质量、

投资者的重要性和在过去交易中的表现、投资者下单的时间、订单的大小、价格的敏感度、预路演的参与程

度、对该投资者的后市行为的预计等。 根据国际惯例和市场情况，国际配售可包括在日本进行非上市公开

发售部分（

ＰＯＷＬ

）。

在本次国际配售分配中，将优先考虑基石投资者、战略投资者（如有）和机构投资者。

在不允许就公司的股份提出要约或进行销售的任何国家或司法管辖区， 本议案的公告不构成销售公

司股份的要约邀请，且公司也未诱使任何人提出购买公司股份的要约。 公司在发出正式招股说明书后，方

可销售公司股份或接受购买公司股份的要约。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８

，

２９２

，

９３５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２８％

；

２７０

，

０５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３３％

；

６２４

，

４１０

票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３９％

。

议案三、《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本次发行之目的，公司拟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并根据

Ｈ

股招股说明书所载条款及条件，向

境外专业机构、企业和自然人及其他投资者发行

Ｈ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１

，

１９３

，

６０９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１０４％

；

５

，

９９８

，

６６５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１７５％

；

１

，

９９５

，

１２１

票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２１％

。

议案四、《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７

，

０１９

，

３３４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１３０％

；

１４０

，

７４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１％

；

２

，

０２７

，

３２１

票

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４９％

。

议案五、《关于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及投向计划的议案》

公司本次发行所得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

１

、拓展公司的国际化业务，建设和完善公司的境内外营销网络及服务体系和支持体系，以加快推进公

司全球化战略的实施进程；

２

、进行产业升级和核心零部件配套能力建设；

３

、建设公司研发能力及开展新技术研究，建设公司的数字化服务和供应链协同管理平台，以提升公司

研发水平和信息化实力；

４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资本结构，及其他一般商业用途等。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７

，

０１３

，

１３４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１２４％

；

１４１

，

２４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２％

；

２

，

０３３

，

０２１

票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５４％

。

议案六、《关于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根据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工作的需要， 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相关决议的有效

期为：该等决议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八个月。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６

，

９８６

，

４３４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１０２％

；

１５８

，

１４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３６％

；

２

，

０４２

，

８２１

票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６２％

。

议案七、《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

项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获董事会授权的人士（以下简称“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

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事项，具体内容如下：

（一）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获授权人士，根据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上市方案，全权负责方案

的具体实施，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具体的

Ｈ

股发行规模、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和最终定价）、发行时间、发

行方式及发行对象、超额配售事宜及配售比例、募集资金使用及投向计划；

（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获授权人士，签署、执行、修改、中止任何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协

议、合同、招股文件或其他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香港承销协议和国际承销协议）；聘请保荐人、收款银行、公

司秘书及其他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中介机构，代表公司与香港联交所进行沟通，以及其他与本次发行上

市有关的事项；

（三）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获授权人士，就本次发行上市事宜向境内外有关政府机关、监管机构

（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联交所）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签署、执

行、修改、完成向境内外有关政府机关、监管机构、组织、个人提交的文件；并做出其认为与本次发行上市有

关的必须、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及事宜；

（四）在不限制本议案上述第一项至第三项所述的一般性情况下，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获授权

人士，根据香港联交所的有关规定，代表公司批准保荐人适时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上市申请表格即

Ａ１

表格

（以下简称“

Ａ１

表格”）及相关文件，并于提交

Ａ１

表格时：

１

、代表公司作出以下列于

Ａ１

表格中的承诺：

（

１

）在公司任何证券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期间的任何时间，遵守当时有效的《香港上市规则》的一切

要求；

（

２

）如果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预期就上市申请进行聆讯审批的日期前，因情况出现任何变化，而

导致呈交的

Ａ１

表格或上市文件稿本中载列的任何资料在任何实质方面存有重大误导性，公司将通知香港

联交所；

（

３

）在证券开始交易前，向香港联交所呈交《香港上市规则》第

９．１１

（

３７

）款要求的声明（附录

５Ｆ

表格）；

（

４

）于适当时间按香港联交所《香港上市规则》第

９．１１

（

３４

）至

９．１１

（

３８

）条的适用规则向香港联交所呈

交所需的文件，尤其是，公司应促使每名董事及拟出任董事人士（如有）、每名监事及拟出任监事人士（如

有），在上市文件刊发后切实可行地尽快向香港联交所呈交一份依照附录

５Ｈ／Ｉ

表格并已正式签署的声明及

承诺函；以及

（

５

）遵守香港联交所不时公布的刊发和通讯方面的程序及格式要求。

２

、代表公司按照

Ａ１

表格中提及的《香港上市规则》第

５

条和第

７

条的规定批准香港联交所将下列文

件的副本送交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存档：

（

１

）所有经公司向香港联交所呈递的文件；及

（

２

）公司或公司代表向公众人士或公司证券持有人作出或发出的某些公告、陈述、通告或其他文件（如

公司证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五）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获授权人士， 根据境内外有关政府机关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

（

１

）在本次发行上市期间，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以下简称“

Ｈ

股章程”）不时进行调整和修改，但董事会及

获授权人士行使该项授权时仅限于根据

Ｈ

股发行的监管规定，对

Ｈ

股章程进行调整和修订（包括但不限于

对

Ｈ

股章程的文字、章节、条款、生效条件等进行调整和修订）；和（

２

）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后，董事会及获授

权人士就注册资本变更等事项修改公司章程，并报有关政府机关进行核准，及向工商管理机关及其他相关

政府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事宜。

（六）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获授权人士，根据政府机关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及有关批准文件，对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决议内容作出相应修改。

（七）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需要授权董事会有关人士具体办理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事宜。

（八）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八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６

，

９６５

，

５３４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８３％

；

１５７

，

６４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３６％

；

２

，

０６４

，

２２１

票

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８１％

。

议案八、《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进行本次发行上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现行公司章程的基础上，参

照《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香港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拟订了公司

Ｈ

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本次审议的《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经股东大会通过，并经有权审批部门

批准后，于公司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生效，在本次发行上市之日前，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６

，

７３４

，

５３４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８８４％

；

１４０

，

７４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１％

；

２

，

３１２

，

１２１

票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９９５％

。

议案九、《关于公司发行

Ｈ

股之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为了回报广大投资者，并综合考虑公司长远发展，公司将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审计结果为基础，将截

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形成的部分滚存利润按照以下方案进行分配： 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１

，

９７１

，

０５４

，

７０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５

股，每

１０

股送现金

１．７

元（含税）。 除此之外的本次

发行前公司的滚存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８

，

２４２

，

１４４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８５％

；

４１５

，

２４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５８％

；

５３０

，

０１１

票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７％

。

议案十、《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期已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对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进行了审核，并无异议。

１

、选举詹纯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６

，

６８８

，

７７４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８４５％

；

４０７

，

５０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５１％

；

２

，

０９１

，

１２１

票

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０４％

。

２

、选举邱中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６

，

６７８

，

５７４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８３６％

；

４０７

，

５０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５１％

；

２

，

１０１

，

３２１

票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１３％

。

３

、选举刘权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６

，

６７８

，

５７４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８３６％

；

４０７

，

５０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５１％

；

２

，

１０１

，

３２１

票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１３％

。

４

、选举刘长琨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６

，

６７８

，

５７４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８３６％

；

４０７

，

５０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５１％

；

２

，

１０１

，

３２１

票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１３％

。

５

、选举钱世政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６

，

６７３

，

７７４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８３２％

；

４０７

，

５０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５１％

；

２

，

１０６

，

１２１

票

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１７％

。

６

、选举连维增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６

，

６７３

，

７７４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８３２％

；

４０７

，

５０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５１％

；

２

，

１０６

，

１２１

票

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１７％

。

７

、选举王志乐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６

，

６７３

，

７７４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８３２％

；

４０７

，

５０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５１％

；

２

，

１０６

，

１２１

票

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１７％

。

议案十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届期已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１

、选举刘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６

，

８３４

，

４２４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７１％

；

１４０

，

７４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１％

；

２

，

２１２

，

２３１

票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９０８％

。

２

、选举曹永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６

，

８３４

，

４２４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７１％

；

１４０

，

７４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１％

；

２

，

２１２

，

２３１

票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９０８％

。

以上股东代表监事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罗安平先生一起组成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

议案十二、《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随着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不断增大，独立董事所承担的工

作量逐渐加大，所肩负的责任也逐渐加重。 为体现责、权、利对等的原则，公司拟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由原来

的每年人民币

８

万元（含税）调整为每年人民币

１２

万元（含税），津贴调整起始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１

，

１５６

，

４７６

，

４３４

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６１％

；

１７０

，

１３０

票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４７％

；

２

，

５４０

，

８３１

票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１９２％

。

以上议案同意票均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以上议案全

部获得通过。

五、网络投票前十大股东的表决情况

名称
中国建银投
资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
产品

百年化妆护
理品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
－

易
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
金

中国工商银
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通联资本
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
银行

－

博时
精选股票
证券投资
基金

中国人民
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
公司

－

分
红
－

个险分
红

中国建设
银行

－

交银
施罗德稳
健配置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
银行

－

易方
达价值成
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所持股
数

（

股
）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７４２

，

５８０ １６

，

０４６

，

４７８ １０

，

２７２

，

７３３ ７

，

０８０

，

５３０ ６

，

９９９

，

７４３ ５

，

８４１

，

０２５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１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２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３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４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６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７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８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４．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５．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６．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７．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８．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９．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１０．０１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１０．０２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１０．０３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１０．０４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１０．０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１０．０６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１０．０７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１１．０１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１１．０２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１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朱玉栓律师、李强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七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西飞国际 股票代码：

000768

公告编号：

2010-037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西安飞机工业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飞铝业公司）于

2009

年

7

月

11

日向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诉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及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在与西飞铝业公司签署的

《铝锭预付款采购协议》到期后未按协议约定按期归还剩余预付款，要求其归还剩余预付款

1.26

亿元并承

担违约利息，同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09

年

9

月

21

日受理了上述诉讼。（详见

2009

年

9

月

25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有关本案的进展情况

:

（一）

2010

年

1

月

12

日

,

西飞铝业公司收到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9

）陕民二初字第

5

号《民事裁定

书》，对在审理西飞铝业公司与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振兴集团

有限公司、 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在答辩期限内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裁

定：驳回被告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

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

（二）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及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于

2010

年

1

月

16

日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请求撤销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9

）陕民二初字第

5

号民事裁定

,

裁定陕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三）

2010

年

7

月

14

日，西飞铝业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

(2010)

民二终字第

39

号《民事裁定书》

,

最高

人民法院认为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错误，应予纠正。上诉人提出的请求撤销原裁定的上

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

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裁定如

下

:

1

、撤销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9

）陕民二初字第

5

号民事裁定；

2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本次公告前无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备查文件

（一）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9

）陕民二初字第

5

号民事裁定书；

（二）最高人民法院

(2010)

民二终字第

39

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2010-32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近日接控股股东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桑德集团

"

，其持有公司股份

18,561.11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90%

）通知，桑德集团将

其所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部分股权办理了股权解除质押和质押相关手续，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2009

年

6

月，桑德集团将其所持

36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权质押给百瑞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详见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25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的

2009-41

号公告）。

2010

年

7

月

14

日，因该笔股权质押期满，质押双方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该部分股份的股权解除质押手续。

2010

年

7

月

20

日，桑德集团将其所持

39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4%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权质押

给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为其向该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质押起始日为

2010

年

7

月

20

日，质押期限为

1

年期。

截止

2010

年

7

月

22

日， 桑德集团所持公司股份股权质押总股数为

18,493.0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4.74%

。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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